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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被撞后不久，王素容的丈夫
曾绍勇说，妻子变成植物人之后，他没
法继续工作，两个女儿只能暂时放弃
学业由亲戚照顾，快开学了，学费还没
交，而当时他们已经欠下医院 54 万元。

在附带民事诉讼里，曾绍勇提出
了 4900 万元的天价赔偿数额。王素容
的代理律师欧湘富认为，这个数额是

合理合法的，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算
出来的，其中包括了后期治疗费、护理
费、营养费、误工费以及各种法定的补
贴。欧湘富称，4900 万元的赔偿要求
有事实依据，并不是漫天要价，因为
“我们都不知道植物人能活多少年”。

5月 12 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女教师张雪静、开车撞人的胡某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几名
被告人被判处 15 年至 3年不等的有期
徒刑。
曾绍勇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金额高达 4900 万元，而一审法院最终
只支持了包括医疗费、伤残费、误工费
等费用共计 130 多万元。

■《法制日报》张庆申

记者从山西省检
察院获悉，山西王家
岭矿“3·28”透水事故
案有了新进展，9 名
工程技术人员因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近日
被山西乡宁县检察院
批准逮捕。

公安机关侦查发
现，这起透水事故在
发生前就出现了种种
征兆，但 9 名相关责
任人员并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也没有采取
相应措施，最终造成
38 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近 5000 万元的
透水事故。

矿井防治水原则
规定，必须做好水害
分析预报和充水条件
分析，有疑问必须探
测，先探后掘，先治后
采。而作为王家岭矿
物探人员的王益在 3
月 24 日、25 日的探
测时，已经从探测数
据发现掘进前方异
常。但他没有和技术
负责人商量，就根据
个人经验作出“在探
测区域内可以正常掘
进”的探测成果表。

这份有“问题”的
探测成果表，在矿区指
挥部工程部竟是“一路
绿灯”。收到探测成果
表后，工程部部长贾剑

勇、地质工程师吴东红在没有进行
仔细分析的情况下，轻易作出了可
以正常掘进的“水害预报”。
收到“水害预报”，项目部地质

技术员邹达山和监理部驻矿总监
代表葛廷福没有建议停工，更没有
对异常点钻探验证，事故征兆就这
样被疏忽了。

■新华社 胡靖国

女教师雇学生杀情敌
岂料杀错人，家属索赔49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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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一个男人“脚踏两条船”，山东青岛女教师张雪静“导演”了一场离奇情杀案，雇请自己昔日的5名学生到广

东深圳杀情敌。而5个“毛头杀手”却误把刚下班的清洁女工王素容当成了暗杀目标，将其撞成植物人。

记者日前获悉，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女教师千里杀情敌案再起波澜：被害清洁工丈夫对一审法院判决的130万元赔

偿不服，再次提出高达4900万元的天价赔偿。

英文版是否早于中文版

“罗（振跃）老师参加项目时英语
版已经基本成稿，后期主要是修改加
工。中文版基本上是以英语版为蓝本
的，其整体框架和理论论述都是从英
语版移植过来。”雍和明在学术道德
委员会面谈时曾如此主张———英文
书稿在前，中文书稿在后。

雍和明还称，《中国辞典史论》
中文版的第三篇第四章，第四篇第
四章的内容和《中国辞典史论》英
文版的第五篇第二十章至第二十
五章的主要内容，就是 2003 年雍
和明在第五届全国双语辞典学术
研讨会上以英文形式发表的“汉语
双语词典纲要”一文。

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经过调
查，发现雍和明所提及的《汉语双
语词典纲要》内容并不涉及到与罗
振跃相关的章节。因此，学术道德
委员会认为，经调查后没有足够的
事实支撑英文书稿在前，中文书稿

在后的主张。
张伟强也驳斥说：“如果说英

文版时间早于中文版，为何还要邀
请罗老师参与中文版的工作？难道
罗老师在后面是抄袭了英文版的
成果？”

妻子署名是否符合惯例

针对罗振跃为何没能享受英
文版署名权的问题，雍和明称，罗
老师学的外语是日语，并不懂英
语，所以无法直接参加英语版的工
作。事实上，罗老师也没有主动了
解过英语版的情况。在整个英语版
的写作过程中，罗老师没有参加课
题英语版的任何分工，也没有提供
任何英语初稿或做其他具体写作
工作，只是审阅了英语版中“中国
人名索引”，这在英语版中已经专
门致谢。

雍和明说，牛津大学出版社结
束选题评审后，提出了修改等意

见。当时自己忙于其他事项，所以
彭敬从 2006 年下半年开始熟悉书
稿，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全稿的审
读、核校、古代文献引证的校勘，对
部分章节进行调整充实，完成要求
增补附录的编制，正式工作前后一
年有余。为此付出了那么多辛劳，
自然享有署名权。

广商学术道德委员会认为，英
文版《中国辞典史论》的现行署名
（雍和明、彭敬）的现行署名符合惯
例。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如
何进行署名的惯例，学术界一般默
认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课题主持人
与团队成员沟通后确定，二是主持
人根据分工、贡献等因素个人独立
决定。显然，雍和明在英文版《中国
辞典史论》现行署名的决定上，是
采用的第二种做法。在论述中，报
告也称根据课题研究分工，罗振跃
虽然没有参加对英文版《中国辞典
史论》的写作，但其中包含有罗振
跃的贡献。

报告的最后还写到，在英文版
《中国辞典史论》的致谢辞中，雍和
明只写了一句“感谢罗振跃、薛雪
帮助整理了中国人名索引”，没有
充分反映罗振跃所作的相应贡献。
致谢辞中有这样一种欠缺，容易使
人产生疑义。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
会理事、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
颖怡表示，如果举报事实确认属
实，那么替换署名不符合国内和国
际的惯例。原著作者对作品享有署
名权，而不仅仅只是感谢，创作和
帮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在直
译作品中，也不应该侵犯他人的著
作权。

应交由第三方专家鉴定

据广商针对此事作出的调查
处理情况的通报文件透露，学校学
术委员会于今年 3 月初召开会议
审议了其下面二级机构学术道德
委员会作出的调查报告，并对报告
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雍和明是否
存在“蓄意剽窃侵吞罗振跃学术成
果”行为进行了投票表决，当天到
会的委员有 26 名，其中 24 票同意
报告，认为雍和明不存在剽窃行为
的有 21 票。
“虽然当天的发言和投票均

符合程序，但这是一种不对称的
调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与会学术委员会成员如此评价，

“也就是说，教练员、运动员和裁
判员都是一个人，怎么去保证公
正性。”

上述委员还称，雍和明不仅是
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同时还是
广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身份特
殊，应该申请第三方专家介入调
查，以保证公正公平。”

据该委员回忆当天投票情
况，认为投票表决程序太草率。
会议上，有委员发言指出雍和明
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有一些细
节没有搞清楚，不宜急于投票下
定论，但并没有被采纳。而且，有
一些需要回避的委员也出席了
会议并投票表决。“当时所有材
料都放在会议的长条桌子上，但
没有一个委员主动伸手去翻阅，
大部分委员只是听完报告，就投
票表决。”
“尽管我身为学术委员会委

员，但感到十分悲哀，学术委员
会这么一个严肃的组织竟然被
当成行政机构来操作，让我觉
得自己也失去了学术良心。“面
对记者的采访，他道出了自己
的苦衷。

举报人张伟强教授表示，由于
涉及到高校领导学术不端行为，而
且雍和明是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
长，如果要保证调查结论的可信
度，应该组织第三方专家认定。

■《南方日报》

杨大正 谢苗枫

副校长涉嫌学术腐败，校内调查将其撇清
举报者称，调查存在不公，应由第三方专家鉴定

前天，实名举报副校长雍和明学术不端行为的广东商学院（下文简称“广商”）教授张伟强称，这是学术质

疑，不涉及人身攻击。希望举报人和被举报人能够回到学术范畴内讨论，通过思辨、求证来追求真相。

记者费尽周折获取了广商学术道德委员会所作出的《关于张伟强举报雍和明夫妇在英语版〈中国辞典史

论〉中“蓄意剽窃侵吞罗振跃学术成果”问题的调查报告（下文简称“报告”），了解了事件的调查过程和结论。

同时，雍和明也主动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情况说明，阐述了课题研究缘由、经过以及署名争议等

问题。

家属索赔4900万元

2008 年 11 月 29 日，石春龙、胡
某、常某、侯某 4人驱车千里来到深圳。
在确认了李某的住址后，他们住进了
附近的旅馆。随后，侯某又叫来杨某到
深圳参与此案，侯某则因有事回青岛，
并与石春龙继续保持联系。

几个人商量决定，直接开车将李
某撞死。2008 年 12 月 5 日 6 时许，石

春龙、杨某到福田区沙埔头东村李某的
住处旁盯梢，胡某驾车在附近守候，常
某坐副驾驶位与石春龙通过电话联系。
随后，他们看见一个貌似李某的女子走
过，就猛踩油门加速向前冲去，女子被
撞飞很远，他们随即逃跑。
事实上，被撞者并非他们的目标李

某，而是清洁工王素容。经医院抢救王

素容挽回了性命，却变成了植物人。
案发当天上午 7时许，民警查看肇

事现场录像，发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交
通肇事，而是有预谋的凶杀案。2008 年
12 月 6 日，石春龙、胡某、常某在深圳
被警方抓获，杨某、侯某则在青岛落网。
随后，装作若无其事的张雪静也在课堂
上被抓获。

粗心“杀手”杀错人

今年 39 岁的张雪静本是青岛某职
业学校的教师，离婚后与同在青岛上班
的男子陈某相恋两年多。后来，陈某辞
职去深圳打工，而张雪静不想放弃教师
工作，没有随陈某南下，而是在等待陈
某事业有成后回青岛迎娶自己。

苦苦等待 5 年之后，张雪静才发
现，陈某在深圳认识了年轻漂亮的女子

李某，两人已经同居并生了一个小孩。
而李某在多次催婚无果之后也发现了
张雪静的存在。两个女人发生了剧烈的
争吵。情人的背叛、情敌的骚扰让张雪
静痛不欲生，最终，她作出了雇人杀死
情敌李某的决定。

她找到了石春龙———青岛街头一
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一个她曾教过的

学生。石春龙在校时就属于“刺头”，但
和张雪静却很要好。2008年 11月中旬，
张雪静密谋由石春龙纠集同伙，从青岛
驱车至深圳杀害李某。张雪静答应支付
到深圳作案的一切费用，预付了 3万余
元，并承诺事成之后，石春龙每个参与
的兄弟都可以得到 10 万元的报酬。石
春龙爽快地接下了这个“大单”。

女教师怒起杀心


